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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董事增持股份

本公告乃由宏信建設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
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詹靜先生(「詹先生」)
告知，自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六日至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彼以自有資金於公
開市場交易中購入1,00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股份」），佔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
0.03%。

據詹先生表示，彼對本集團的未來發展前景充滿信心，不排除考慮於適當時機在
適用法律及法規的規限下進一步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根據本公司可公開獲得的資料及就董事會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於上述股
份增持後及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繼續維持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規定的已
發行股份的最低公眾持股量。有關本公司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的詳情，請參閱本
公司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二日刊發的招股章程中「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有關
公眾持股量規定的豁免」一節。

本公司股東及其他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宏信建設發展有限公司

孔繁星
主席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詹靜先生（首席執行官）及唐立先生；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孔繁星先生（主席）、徐會斌先生、何子明先生、袁少震先生及郭麗娜
女士；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嘉凌先生、XU Min（徐敏）先生、金錦萍
女士及岑兆基先生。


